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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法判解  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

當事人就金錢債務未來給付遲延之發生已約定違

約金，其消滅時效期間 

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139號民事判決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【實務選擇題】 

 

甲向乙銀行貸款新台幣1000萬元，雙方於借款契約中約明甲應按期清償借款，

如甲給付遲延時，甲於給付遲延之日起6個月內，應按未清償天數給付每日3,000

元計算之違約金予乙銀行；如遲延超過6個月者，應按超過6個月之未清償天數給

付每日5,000元計算之違約金。依實務見解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？ 

(A) 甲向乙銀行所貸款之1000萬元，應適用十五年之消滅時效期間。 

(B) 乙銀行因電腦記錄之疏漏，延至6年後始發現此情形並起訴向甲請求返還遲延

利息，甲得主張乙銀行之遲延利息請求權已罹於時效。 

(C) 甲乙所約定之違約金，其計算方式係按金額並依一定天數計算，為定期給付

債權，自應適用民法第126條五年短期時效期間。 

(D) 甲乙所約定之違約金，係因甲給付遲延時，債權人乙銀行始得請求，既非定

期給付之債，其時效期間應為十五年。 

答案：C 
 

 

【裁判要旨】 

按請求權，因十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，但法律所定期間較短者，依其規定；利

息、紅利、租金、贍養費、退職金及其他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，其各期

給付請求權，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，民法第125條、第126條分別定有明文。又按

違約金係因債務人給付遲延時，債權人始得請求，既非定期給付之債，與民法第126
條所規定之性質不同，其時效期間應為十五年。 

【裁判分析】 

依 高法院66年第7次決議之見解，金錢債務給付遲延所生之遲延利息，有民

法第126條五年短期消滅時效之適用。惟如當事人就金錢債務未來給付遲延之發生

已約定違約金者，就此違約金之約定究應適用民法第125條或第126條，則有疑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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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則判決認為，違約金係因債務人給付遲延時，債權人始得請求，並非相隔一定期

間繼續為給付的債權，與民法第126條所稱定期給付債權之性質有所不同，應適用

民法第125條十五年之時效期間。 
惟有學者則自違約金請求權之性質切入而為說理。當事人就金錢債務未來給付

遲延之發生已約定違約金者，若屬「懲罰性違約金」之性質，因其係當事人就遲延

利息以外所為之損害賠償約定，縱其計算方式係按金額並依一定天數計算，性質上

已非利息之概念，故應適用民法第125條所定十五年之時效期間；至若為「損害賠

償總額預定性違約金」，係當事人約定以違約金替代原依民法所得主張之遲延利息

或其他遲延損害賠償，本質上為損害賠償之性質，亦應適用第125條所定十五年之

時效期間。 

【關鍵字】 

給付遲延、違約金、消滅時效 

【相關法條】 

民法第125條、第126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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